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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及國家賠償法》 
一、某甲與乙、丙、丁公同共有之臺北市大安區某段某小段某地號及某地號等2筆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經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大安分處（下稱大安分處）核准分單繳納民國（下同）111年地價

稅，並核定某甲應繳納系爭土地111年地價稅計新臺幣（下同）7,500元，惟某甲於繳納期限屆

滿後30日仍未繳納，大安分處乃依法按滯納數額加徵滯納金計算數額後，函送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臺北分署（下稱臺北分署）強制執行（下稱A函），嗣經該分署以執行命令將某甲服務於第三

人戊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應領薪津在三分之一範圍內予以扣押，第三人戊不得向某甲清償，某甲

亦不得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下稱B執行命令）。某甲不服大安分處A函，主張其已繳納上開稅

款，主張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應請臺北分署撤銷B執行命令，並賠償其因執行命令造成之名譽及工

作權所受損害，於法定期間內經由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向臺北市政府提起訴願。如您為本件訴願

案件承辦人，試問：本件就A函提起訴願，其訴願決定應擬如何？又如某甲係對臺北分署B執行

命令提起訴願，其訴願決定應擬如何？各自理由何在？又就某甲提起訴願請求國家賠償部分，

於訴願決定應擬如何處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應先釐清A函是行政機關將行政處分移送行政執行的行為，「移送」並非直接對外發生效

力，故非行政處分。其次，B函雖是行政處分性質，但同時也是行政執行之執行命令的一種，應

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程序提起救濟；更何況依照最高行政法院107年4月份決議，聲明異議

程序已經替代訴願程序，所以對執行命令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情形應不復存在。準此： 

1.A函因非行政處分，所以對之提起訴願應為不受理之決定（訴願法第77條第8款）。 

2.B函雖係行政處分，但甲應聲明異議（行政執行法第9條）而未為之，欠缺訴願利益而無權利保

護必要。但此時因為訴願法第77條並未明文此種情形應為不受理決定，所以應依同法第79條第1

項為訴願無理由之決定。 

3.請求國家賠償應採「行政訴訟之附帶給付（行政訴訟法第7條）」或「書面先行協議及民事訴

訟」之二擇一程序，故國家賠償事件並非得提起訴願之事件，所以對之提起訴願應為不受理之

決定（訴願法第77條第8款）。 

考點命中 

1.《行政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進增編著，頁12-28。 

2.《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9回，郭峻瑀編撰，頁20、41。 

3.《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5回，郭峻瑀編撰，頁19。 

 

答： 
(一)就A函部分應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 

1.按，人民對於非行政處分性質之行政行為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應為訴願不受理之決

定。蓋訴願程序乃係以人民不服之行政程序為訴願標的。而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必以直

接對外發生效力為必要；倘行政行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效力，而僅係機關內部之行政程序往來，即非行政

處分。 

2.本件：大安分處所做成之A函係依法按滯納數額加徵滯納金計算數額後，函送臺北分署強制執行，故係

屬於行政執行法第11條之移送行政行為。但大安分處之A函僅在促使臺北分署進行行政執行程序，倘若

大安分處另將A函副知甲，仍非對甲權利造成干預，故非訴願法第3條第1項所稱行政處分。因此，甲對A

函提起訴願，臺北市政府應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 

(二)就B函部分應為訴願無理由之決定 

1.按，人民提起訴願必須以行政處分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始得提起，因此倘人民提起訴願不具備訴願

權能或訴願利益，自不得提起訴願。惟就此情形，訴願法第77條各款之不受理決定態樣並未有明文之規

範，而不得逕以不合法而作成訴願不受理之決定；且訴願權能或訴願利益之判斷常同時涉及本案訴願有

無理由，故人民提起而無訴願權能或訴願利益時，受訴機關應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為不受理之決定。

又，倘人民不服行政處分而法律已有明確規定不服該特定行政處分救濟方式，人民即不得任意捨此而逕

行提起訴願，否則即屬無訴願利益之權利保護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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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件：B函係臺北分署依A函所為之執行命令，並且扣押甲對戊公司之債權並命戊公司在扣押範圍內向甲

清償，核屬訴願法第3條第1項之行政處分。甲若不服B函此一行政執行之扣押命令，應循行政執行法第9

條向臺北分署聲明異議。惟甲竟捨此救濟途徑不為而逕提起訴願，故甲提起訴願即無權利保護必要，而

應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為訴願無理由之決定。 

(三)就甲訴願請求國家賠償部分，應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 

1.按，人民對於非屬訴願救濟範圍之事件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應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

而人民請求國家賠償，除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於行政訴訟中附帶提起外，應依國家賠償法第10條向賠償義

務機關請求賠償；若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逾期協議不成，人民則得再依同法第11條第1項提起民事訴

訟。因此，國家賠償事件並屬於訴願救濟範圍之事件。 

2.本件：甲於提起訴願時，並請求因B函執行命令造成名譽及工作權受損害之國家賠償。惟此部分除依行

政訴訟法第7條附帶請求外，甲僅得與B函作成機關即臺北分署先行協議，再於事後提起民事訴訟，而不

屬於訴願救濟範圍之事件。因此，就甲請求國家賠償部分，應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為訴願不受理之決

定。 

 

二、某甲未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即擅營業銷售房屋，銷售額合計2千萬元，經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下稱臺北市國稅局）查獲，審理違章成立，除核定補徵營業稅額外，並就其同時違反行為時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1款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擇一從重，按所漏稅額處以

1倍之罰鍰。並於111年1月20日（週一）合法送達繳款書，繳納期限為111年2月10日（週四）。

設依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及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某甲住居所在至管轄之訴願

機關及法院之在途期間均為2日，試具理由回答如下問題： 

某甲不服，於111年3月11日（週五）赴郵局寄發復查申請書，臺北市國稅局於同年月15日

（週二）收受該復查申請書，某甲之復查申請，是否逾期？（5分） 

設若臺北市國稅局作成復查決定並於111年5月6日（週五）合法送達某甲復查決定書，某甲不

服該復查決定，於同年6月6日（週一）赴郵局寄發訴願書，並由訴願管轄機關於同年月8日

（週三）收受訴願書。某甲提起訴願是否逾期？（10分） 

設若訴願機關針對某甲提起之訴願為實體之駁回決定，並於111年6月30日合法送達某甲該訴

願決定，某甲不服，於111年9月1日（週四）親向法院遞送撤銷訴訟之行政訴訟起訴狀，法院

是否應為實體之判決？（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驗各位考生對於提起救濟的期間之計算是否有基本概念： 

1.有關於得否以郵遞日當作提起行政救濟日期，稅捐復查程序有規定（稅捐稽徵法第35條第2

項），但訴願程序並無（訴願法第14條第3項）。 

2.計算訴願與行政訴訟之訴願或起訴期間，均應扣除在途期間（訴願法第16條、行政訴訟法第89

條）。 

3.撤銷訴訟的起訴期間原則上為2個月（行政訴訟法第106條第1項），且計算上應該依曆連續計算

（行政訴訟法第88條第3項準用民法第123條第1項），而不是直接用60日計算之。 

考點命中 
1.《財稅法爭點解讀》，高點文化出版，念律師編著，頁8-5。 

2.《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9回，郭峻瑀編撰，頁19。 

 

答： 
(一)甲之復查申請並未逾期 

1.按，人民不服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補稅及罰鍰之繳款書，應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第1項及第49條第1項規

定，在繳款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30日內申請復查。又，同法第35條第2項並規定，申請

復查原則上係以稅捐稽徵機關收受復查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但人民係郵寄復查申請書時，則以郵戳所載

日期為準。 

2.本件：臺北市國稅局於111年1月20日合法送達繳款書，繳納期限為111年2月10日。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

第1項及第49條第1項，甲應於同年2月10日翌日起30日內即同年3月12日申請復查。雖然臺北市國稅局是

在同年3月15日收受復查申請書，但甲前於同年3月11日即已赴郵局寄發復查申請書，所以依照稅捐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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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5條第2項，視為甲是在同年3月11日提出復查申請，故甲並未逾期。

(二)甲提起訴願已經逾期

1.按，人民不服稅捐稽徵機關所為復查決定，依稅捐稽徵法第38條第1項得提起訴願。而提起訴願依訴願

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應自復查決定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且同條第3項並規定訴願之提起是以原處

分機關或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無以郵寄日作為訴願提起日之規定。另外，計算訴願期間

時，亦應依訴願法第16條扣除在途期間。

2.本件：臺北市國稅局作成復查決定並於111年5月6日合法送達某甲復查決定書，依訴願法第14條第1項、

第3項及第16條規定，甲應於收受復查決定書之次日起30日內並扣除2日在途期間後之同年6月7日以前，

向臺北市國稅局（原處分機關）或訴願機關提出訴願書。然而，甲係於同年6月6日赴郵局寄發訴願書，

並遲至同年6月8日才由訴願機關於收受訴願書。故甲提出訴願日期為同年6月8日，已經逾越同年6月7日

之訴願期間末日。

(三)法院應為實體判決

1.按，人民不服訴願決定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

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而依行政訴訟法第88條第3項準用第123條第1項規定，此2個月期間且應依曆

連續計算，而非以60日計算之。另外，計算起訴期間時，亦應依行政訴訟法第89條扣除在途期間，自不

待言。

2.本件：訴願機關於111年6月30日將訴願決定合法送達於甲。依行政訴訟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計算2個

月，應係同年8月30日屆滿，再扣除2日在途期間後，甲應於同年9月1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因

此，甲於111年9月1日親向法院遞送撤銷訴訟之行政訴訟起訴狀，係於起訴期間內提起訴訟，法院應為

實體判決。

三、訴願法第97條規定：「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對於確

定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已依行政訴訟

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二、決定理由與

主文顯有矛盾者。三、決定機關之組織不合法者。四、依法令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五、

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六、訴願之代理人，關於該訴願有刑

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決定者。七、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八、證人、鑑定

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言、鑑定為虛偽陳述者。九、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

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十、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第1項）前項聲請再

審，應於三十日內提起。（第2項）前項期間，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後

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第3項）」某甲依前揭規定，對駁回其不服課稅處分之訴願決

定，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由提起再審，再遭駁回。某甲得否對前揭訴願再審決定，提起訴願

或申請訴願再審？可否對前揭訴願再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得否另以參與訴願決定之委員處理

該訴願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受賄罪為由，再就原訴願決定提起再審？其結果依行政院111年

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訴願法修正草案，有無不同？試申述之。（25分） 

試題評析 

1.訴願再審為例外救濟程序，實務見解向來認為不可以對之再提起行政救濟。由此而論，對於訴

願再審之決定，均不得提起訴願、訴願再審及行政訴訟。

2.對於同一訴願決定曾經申請訴願再審遭駁回後，得否再申請訴願再審？因為訴願法第97條第1項

各款事由分別為不同訴願再審標的，所以可以用不同款事由再申請訴願再審。

3.行政院111年訴願法修正草案（仍是草案！），將訴願再審程序刪除。因此，申請訴願再審不再

屬於訴願得審理之事件，而應對之作成不受理決定。 

考點命中 《行政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進增編著，頁12-35。

答： 
(一)甲不得就前揭訴願再審決定提起訴願、申請訴願再審或提起行政訴訟：

1.按，向來實務見解認為，行政救濟程序經訴願決定確定後，當事人即應遵守，不容輕易變動，以影響其

安定性，故依訴願法第97條規定所為之訴願再審決定，其救濟程序，應以法律所明定者為限，故訴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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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政訴訟法對訴願法上之訴願再審決定既未規定救濟程序，自不得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此亦符合訴願

再審程序係屬例外救濟程序之特色，故應為從嚴之解釋。 

2.本件：訴願法第97條訴願再審之救濟乃係例外之救濟程序，除非法律明文規定，否則甲不得再對前揭訴

願再審決定提起訴願、申請訴願再審或提起行政訴訟。 

(二)甲得以參與訴願決定之委員處理該訴願犯罪為由，再就原訴願決定提起再審 

1.按，訴願再審之申請必須有訴願法第97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始得提起。因此再審訴願亦應以申請再

審事由之原因事實作為訴願標的。倘申請人雖於前曾就同一訴願決定申請再審，但其後另以訴願法第97

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其他原因事實申請訴願再審，即非就同一再審訴願標的申請，而應屬合法申請。 

2.本件：甲就課稅處分之訴願決定第一次提起訴願再審乃係以訴願法第97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而申請訴願再審。但甲若係以參與課稅處分之訴願決定之委員處理該訴願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

受賄罪為由，則係以同條項第5款「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為由申請訴

願再審。二者申請訴願再審之原因事實不同，分別屬於不同訴願再審標的，故甲自得再以此為由就原訴

願決定提起訴願再審。 

(三)若依行政院111年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訴願法修正草案，甲申請之訴願再審均應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 

1.按，行政院111年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訴願法修正草案中，考量訴願程序之本質為行政程序，而於訴願程

序後，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且再審制度係變更法院確定判決之例外救濟程序，與

訴願再審程序迥然有別；且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一項已有申請程序再開之規定，可資人民於行政程序

中救濟；另亦恐人民一再提起訴願再審，耗費行政成本、延宕救濟時日，故本次訴願法草案即刪除再審

程序之規定。因此，倘人民於草案立法通過並施行後，仍申請訴願再審，則因訴願再審已非訴願審理事

件之範圍，訴願機關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 

2.本件：依行政院111年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訴願法修正草案，甲所申請之訴願再審因非訴願審理事件之範

圍，故訴願機關應作成訴願不受理之決定。 

 

四、甲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滯欠已確定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計450萬元。甲公司嗣於經濟部

於110年3月1日解散登記在案，並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於110年4月20日函准某

乙就任甲公司清算人備查。嗣經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下稱中區國稅局）所屬稽徵所於110年9月

10日函詢臺中地院甲公司是否已辦理清算完結，該院於110年10月1日函復，因甲公司清算人乙

尚未了結現務，裁定駁回甲公司清算完結之聲請。中區國稅局乃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3項規定

報財政部於110年10月15日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甲公司之清算人乙出境，並同時以書面敘明理

由、附記救濟程序後（下稱A函），依法送達予某乙。甲公司及某乙分別對A函不服，提起訴

願，分別經不受理及駁回在案，甲公司進而以財政部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主張財政部逾越事

務權限，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項之規定，所為限制清算人乙出境之A函係屬無效，提起確認

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並主張某乙因財政部之A函遭限制出境，違法受有損害，合併請求國家賠

償250萬元。試問甲公司就提起國家賠償部分，是否須先按國家賠償法第10條之規定提起書面請

求？又如您為本件被告機關承辦人員，應如何就程序事項向行政法院提出對被告機關有利之答

辯？（25分） 

試題評析 

1.第一部分問的是合併提起國家賠償部分是否需協議先行？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得於行政訴

訟中合併提起，毋庸協議先行。  

2.第二部分問的是程序事項的答辯，舉凡當事人能力、訴訟權能、訴訟利益、起訴期間等均屬於

程序事項，所以本題所問較為開放，考生要有耐心稍加思索。就題幹而言，A函是對乙限制出境

（而非對甲公司限制），且甲主張國家賠償係乙受損害（而非甲公司受損害），因此甲公司對

於A函及訴請國家賠償部分均無訴訟權能。再者，甲公司雖然有提起訴願遭不受理，但甲仍應先

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踐行確認程序，其未踐行而直接起訴，即無確認利益而無權利保護必

要。最後，請求國家賠償是附帶請求，如果本訴不合法，附帶請求之國家賠償亦應不合法裁定

駁回（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6月聯席會議決議）。  

考點命中 
1.《行政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李進增編著，頁13-21。 

2.《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2回，郭峻瑀編撰，頁4、16、20、41。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5 

 

答： 
(一)甲公司提起國家賠償部分毋庸先提起書面請求 

1.按，人民主張因行政行為受損害而請求國家賠償時，如已就該行政行為合法提起行政訴訟，即得行政訴

訟法第7條附帶提起國家賠償訴訟。此時，人民即不受國家賠償法第10條先行協議之限制。此觀國家賠

償法第11條第1項但書規定「已依行政訴訟法規定，附帶請求損害賠償者，就同一原因事實，不得更行

起訴。」等語自明。 

2.本件：甲公司主張A函為無效之行政處分，故以財政部為被告提起確認處分無效訴訟。此時，若甲公司

起訴合法，則其主張A函導致乙受損害部分，即係行政訴訟法第7條所為附帶請求，故甲公司即不受國家

賠償法第10條先行協議之限制，毋庸先提起書面請求。 

(二)對被告機關有利之程序事項答辯： 

1.甲公司對於A函起訴確認無效以及請求國家賠償均不具備訴訟權能： 

(1)按除依行政訴訟法第9條提起公益訴訟外，行政訴訟之提起以人民自己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為必

要，此即行政訴訟之訴訟權能。倘若人民僅係事實上、經濟上或感情上利益受侵害，仍不具備訴訟

權能，自不得合法提起行政訴訟。 

(2)準此，A函係對甲公司之清算人乙限制出境，而非對甲公司為權利之干預，則甲公司即因此有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損害，故不具備對A函提起行政訴訟之訴訟權能。 

(3)再者，甲公司係於訴訟上主張A函違法損害乙的權利，核屬主張他人權利遭受侵害而請求國家賠償，

而非自己權利遭受侵害，因此甲公司就此部分亦無提起行政訴訟之訴訟權能。 

2.甲公司並無確認利益而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規定，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

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此雖非行政訴訟之前置程序，但仍屬人民有無訴訟利益的要

件，倘若人民未為之而逕提起確認處分無效訴訟，即無權利保護必要。準此，甲公司雖主張A函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項而無效，但甲公司並未踐行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之請求確認無效之程序，而係

直接提起確認處分無效訴訟。此種情形，甲公司並未符合確認利益要件而無權利保護必要。 

3.甲公司本訴不合法，故附帶請求國家賠償亦屬不合法： 

按人民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固得同時於行政訴訟中合併請求國家賠償，俾利用行政訴訟程序為紛爭一次

解決。然而，依照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6月聯席會議決議見解，本條合併請求並非訴之客觀合併，而係

附帶請求性質；倘本訴不合法，此附帶請求部分亦失所附麗，而應一併訴訟不合法駁回之。準此，甲公

司提起之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依前所述，乃不合法提起之訴訟。因此，甲附帶提起之國家賠償訴訟亦應

一併以起訴不合法駁回之。 

 

 


